
 

1 
 

股票代码：002735          股票简称：王子新材          公告编号：2016-030 

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重组问询函 

暨继续停牌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因筹划重大

事项，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

王子新材，证券代码：002735）自 2016 年 4 月 5 日上午开市起停牌。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5 日发布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6-007），并于 2016 年 4

月 12日发布了《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6-008）。公司于 2016年

4 月 19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6-011），公

司股票（证券简称：王子新材，证券代码：002735）自 2016年 4月 19日上午开市

起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根据相关规定，于 2016 年 4 月 26 日、5 月 4 日、5 月

11 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6-019、2016-021、

2016-023）。 

2016年 5月 1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

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相关议案，并已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刊登了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实施后

有关监督事项的通知》的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需对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草案及

相关文件进行事后审核，公司股票自 2016年 5月 18日起继续停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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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5月 30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重组问询函（需行政许可）

【2016】第 50号《关于对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以下简称

“问询函”），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草案提出了若干反馈意见，

并要求公司及中介机构做出书面说明和出具核查意见。2016年 6月 1日，公司发布

了《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重组问询函暨继续停牌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6-029），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回复问询函。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和交易各方及中介机构正对问询函所涉事项进行进一步补

充、修订，并需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相关核查意见。回复期间，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待回复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并披露后再申请复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

情况的公告。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

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6 月 7日  




